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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類 科：檢察事務官財經實務組 

科 目：證券交易法與商業會計法 

 

一、A上市筆電公司之 100 年度第一季財務季報 ，對 A公司現金增資之資金遭董事長甲私自挪用

侵吞一事，A公司會計師乙因重大過失而未發現卻在核閱報告書中載明：「並未發現前述財

務季報有違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需重大修正或調整之情事。」投資人丙等人，有的因閱讀

該季報而買進 A股，有的並未閱讀該季報只憑技術分析而買進，但都損失不貲［不實消息揭

露前，A股股價最高為新臺幣（以下同）50 元，侵吞消息揭露後一個月曾跌到 20 元］。請問

本件投資人丙等人可否依證券交易法請求 A公司董事長甲、總經理丁、會計主管戊及會計師

乙等人賠償（請依人別分別論述賠償責任之型態）以及損害賠償應如何計算？又，依據前述

事實，如你為投資人丙等人之訴訟律師，你預計訴訟進行中被告等人之主要抗辯會是如何？

對此，你應如何進行攻擊防禦？ 

【擬答】： 

證券交易法第 20 條第 2項規定：「發行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

件，其內容不得有虛偽隱匿之情事。」其違反該規定者，依同法第 20-1 條第 1項與第 3項

之規定，其發行人、負責人在財務報告上簽章之發行人職員與負責簽證之會計師，皆應對

善意取得人、出賣人及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本例中投資人丙，若因閱讀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而受損害，可向下列人員請求損害

賠償： 

發行人及其負責人。 

於財務報告簽章之發行人職員。 

負責簽證之會計師。 

本例中之投資人丙，若是自行憑藉財務報告進行技術分析而買入有價證券時，則可向下

列人員請求損害賠償（即 50 元 至 20 元間之價差）： 

發行人及其負責人。 

於財務報告簽章之發行人職員。 

抗辯 

董事長甲，總經理丁及會計主管戊的抗辯。 

已盡相當之注意且有正當理由可合理確信其內容無虛偽隱匿之情事。 

其行為係屬過失。 

會計師乙之抗辯。 

已經合理調查，有正當理由確信其主要內容無虛偽隱匿之情事。 

其行為係屬過失。 

防禦： 

董事長甲、總經理丁部份，可引用證券交易法第 20-1 條第 2項，主張條文中明定之免責

條款不適用於發行人，發行人之董事長及總經理，而同條第 5項亦規定，即便是過失，

亦無適用比例賠償之規定。 

會計師乙可證明負責核閱之會計師因其有不正當行為違反或廢弛專案上應盡之義務，至

投資人丙發生損害則應負賠償責任；至於因過失而導致損害之責任比例，則由法官依權

責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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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上市金融控股公司董事長甲，102 年 6 月及 7月分別買賣 A 公司普通股股票數量及每股成

交金額的情形如下： 

買進 賣出 

A、6 月 1 日 一萬股$20 D、7 月 1 日 一萬股$20 

B、6 月 10 日 一萬股$30 E、7 月 10 日 一萬股$30 

C、6 月 30 日 一萬股$40 F、7 月 30 日 一萬股$40 

請問本件 A公司可請求甲短線交易應歸入公司的利益，究應如何計算？（請說明依據） 

【擬答】： 

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所定獲得利益，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取得及賣出之有價證券，其種類均相同者，以最高賣價與最低買價相配，次取次高賣價

與次低買價相配，依序計算所得之差價，虧損部分不予計入。 

二、取得及賣出之有價證券，其種類不同者，除普通股以交易價格及股數核計外，其餘有價

證券，以各該證券取得或賣出當日普通股收盤價格為買價或賣價，並以得行使或轉換普

通股之股數為計算標準；其配對計算方式，準用前款規定。 

三、列入前二款計算差價利益之交易股票所獲配之股息。 

四、列入第一款、第二款計算差價利益之最後一筆交易日起或前款獲配現金股利之日起，至

交付公司時，應依民法第二百零三條所規定年利率百分之五，計算法定利息。 

列入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計算差價利益之買賣所支付證券商之手續費及證券交易稅，得自利

益中扣除。 

10,000 股 × （$40－$20） 

= $200,000 + 股息 + 民法§203 之法定利息 5%－手續費－證券交易稅 

 

三、依據商業會計法第 72 條規定：「使用電子方式處理會計資料之商業，其前條（第 71 條）所

列人員或以電子方式處理會計資料之有關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六十萬元以下罰金：……」，請問本條規定受處罰之行為態樣有那些？

又犯本條之罪者，依據商業會計法那些情形可以減輕或免除其刑？ 

【擬答】： 

商業會計法第 72 條應受處罰之行為態樣，有下列四種： 

故意登錄或輸入不實資料。 

故意毀損、滅失、塗改貯存媒體內之會計資料，致使財務報表發生不實之結果。 

故意遺漏會計事項不為登錄，致使財務報表產生不實之結果。 

其他利用不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不實之結果。 

犯商業會計法第 72 條時，可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情況為： 

於事前曾表示拒絕，或 

提出更正意見有確實證據者。 

但其僅限於主辦、經辦會計及使用電子方式處理會計資料有關人員而已。 


